
社
會
工
作
倫
理
守
則
入
含
逐
條
說
明
)

一
、
秉
持
愛
心
、
耐
心
及
專
業
知
能
為
案
主
服
務
。

說
明

.. 付
闡
明
社
會
工
作
者
服
務
案
主
必
須
之
基
本
態
度
|
愛
心
、
耐
心
，
與
基

礎
方
法
|
專
業
知
識
、
技
能
。

的
案
主
為
社
會
工
作
學
理
上
對
「
服
務
對
象
」
的
通
稱
，
係
指
一
目
標
系

統
，
其
範
圈
可
以
是
個
人
、
家
庭
、
團
體
、
組
織
、
社
區
或
社
會
體
系

及
其
周
遭
相
關
之
人
。
妥
於
本
守
則
中
使
用
「
案
主
」
一
詞
，
通
指
社

會
工
作
服
務
的
對
象
。

一
一
、
不
分
性
別
、
年
齡
、
宗
教
、
種
族
等
，
本
著
平
等
精
神
，

服
務
案
主
。

說
明

•• 付
閻
明
社
會
工
作
者
的
基
本
信
念
，
要
保
持
中
立
，
不
歧
視
，
無
偏
見
，

一
視
同
仁
提
供
服
務
。

叫
為
避
免
文
字
冗
長
及
列
舉
之
可
能
缺
漏
，
妥
於
列
舉
基
本
項
目
後
，
再

用
「
等
」
字
，
涵
括
其
他
未
列
舉
而
可
能
發
生
之
歧
視
、
偏
見
，
如
貧

富
、
政
治
立
場
等
。

主、
句
句

區發展季
zt 

第、十h
列

三
、
應
尊
重
案
主
的
隱
私
權
，
對
在
專
業
關
係
中
獲
得
的
資

J

料
，
克
盡
保
密
責
任
。

中
華
民
國
八
十
七
年
七
月
二
十
七
日

台
仰
內
社
字
第
八
七
九
三
三
公
二
號
函
頒
布

說
明

.. 付
閻
明
社
會
工
作
者
的
基
本
信
念
，
對
案
主
的
資
料
、
案
情
要
保
密
並
尊

重
案
主
個
人
的
隱
私
權
。

ω
「
專
業
關
係
」
是
為
完
成
社
會
工
作
目
標
，
基
於
公
益
、
客
觀
、
自
我

暸
解
而
建
立
.. 

用
以
區
別
日
常
生
活
中
的
人
際
關
係
。

日
「
專
業
關
係
」
是
社
會
工
作
過
程
中
有
必
要
建
立
的
社
會
工
作
者
與
案

主
的
良
好
關
係
，
其
形
成
的
基
礎
在

.. 

l

是
為
社
會
工
作
所
計
畫
改
變
之
目
標
體
系
而
建
立
。

2

不
得
以
社
會
工
作
者
自
身
的
利
益
為
前
提
。

中

1

必
須
基
於
社
會
工
作
者
的
客
觀
與
自
我
暸
解
，
跳
脫
個
人
問
題
與
情
華

緒
需
求
。
民

閃
閃

四
、
應
尊
重
並
培
養
案
主
自
我
決
定
的
能
力
，
以
維
護
案
主
机

權
利
。
八

年n
八 叮

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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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
明付

閻
明
社
會
工
作
者
的
基
本
信
念
，
要
尊
重
每
一
個
人
的
尊
嚴
、
價
值
與

選
擇
。

。
社
會
工
作
者
相
信
每
一
個
人
均
有
自
主
權
，
應
使
每
一
個
人
有
最
大
的

機
會
去
決
定
其
生
活
方
向
。

五
、
應
以
案
主
之
最
佳
利
益
為
優
先
考
量
。

說
明
.• 付

閻
明
社
會
工
作
者
的
基
本
信
念
，
應
以
協
助
案
主
達
到
最
佳
福
利
狀
態

為
目
標
。

抖
社
會
工
作
者
相
信
天
生
我
才
必
有
用
，
每
一
個
均
有
動
機
與
權
利
去
追

求
更
滿
意
的
生
活
。

六
、
絕
不
與
案
主
產
生
非
專
業
的
關
係
，
不
圖
謀
私
人
利
益

或
以
私
事
請
託
。

說
明

•. 
闡
明
社
會
工
作
者
應
信
守
專
業
關
係
的
分
際
，
絕
不
與
案
主
發
展
專
業

關
係
之
外
的
人
際
關
係
、
絕
不
利
用
專
業
關
係
圖
謀
私
人
利
益
、
絕
不

為
私
人
情
事
有
所
索
求
於
案
主
。

七
、
應
以
尊
重
、
禮
貌
、
誠
懇
的
態
度
對
待
同
仁
。

說
明.. 

閻
明
社
會
工
作
者
對
待
同
仁
的
基
本
態
度
|
尊
重
、
禮
貌
與
誠
懇

.. 

社

會
工
作
者
應
以
敬
重
、
禮
貌
、
公
正
與
信
心
對
待
同
仁
。

社區

八
、
應
信
任
同
仁
的
合
作
，
維
護
向
仁
的
權
益
。
師

說
明

.• 

季

閻
明
社
會
工
作
者
對
同
仁
的
基
本
態
度
|
合
作
的
價
值
觀.. 

社
會
工
作
軒

者
應
與
同
仁
為
促
進
專
業
而
合
作
，
並
彼
此
信
任
對
方
，
有
所
作
為
應
机

考
慮
對
方
之
利
益
、
特
性
與
名
譽
。

RA dsdy 

九
、
應
在
必
要
時
協
助
同
仁
服
務
其
案
主
。

說
明

.. 
閻
明
社
會
工
作
者
對
待
同
仁
的
基
本
態
度
|
代
理
制
度
的
建
立
:
社
會

工
作
者
在
必
要
時
應
協
助
同
仁
照
顧
其
案
主
。

十
、
應
以
誠
懇
態
度
與
其
他
專
業
人
員
溝
通
協
調
，
共
同
致

力
於
服
務
工
作
。

說
明

.. 
閻
明
社
會
工
作
者
對
待
其
他
專
業
人
員
的
態
度
|
和
睦
相
處
、
協
調
溝

通
:
社
會
工
作
者
為
案
主
的
需
要
，
應
隨
時
與
其
他
專
業
人
員
協
調
聯

繫
，
共
同
合
作
，
並
一
如
同
仁
般
對
待
。

- 348一

十
一
、
應
信
守
服
務
機
構
的
規
則
，
履
行
機
構
賦
予
的
權
責
。
軒

民

說
明

.. 

困

村
閻
明
社
會
工
作
者
對
機
構
的
信
約
:
社
會
工
作
者
應
遵
守
服
務
機
構
的
八

十

規
定
，
並
謹
慎
從
事
，
達
成
服
務
機
構
的
目
標
。
、

的
社
會
工
作
者
服
務
處
所
具
多
樣
性
包
括
機
關
(
構
)
、
團
體
、
事
務
所
作

n
刀



等
，
惟
為
精
簡
文
字
，
愛
於
本
守
則
中
以
「
機
構
」
一
詞
通
稱
之
，
概

應
「
機
構
」
一
詞
泛
指
對
特
定
人
提
供
服
務
之
處
所
。

十
二
、
應
公
私
分
明
，
不
以
私
人
言
行
代
表
機
構
。

說
明

.. 
闡
明
社
會
工
作
者
對
機
構
的
信
約
:
社
會
工
作
者
在
公
共
場
合
，
應
能

確
實
分
辨
何
者
是
自
己
、
何
者
是
代
表
服
務
機
構
的
言
論
與
行
動
。

十
三
、
應
致
力
於
機
構
政
策
、
服
務
程
序
及
服
務
效
能
的
改

善
目
。

說
明

.. 閻
明
社
會
工
作
者
對
機
構
的
信
約

.. 

社
會
工
作
者
應
致
力
於
服
務
機
構

的
政
策
與
服
務
過
程
的
改
進
，
以
及
促
進
所
能
提
供
服
務
的
效
率
及
功

效
。

十
四
、
應
嚴
格
約
束
自
己
及
同
仁
之
行
為
，
以
維
護
專
業
形

象
。

說
明

.. 閻
明
社
會
工
作
者
對
專
業
的
責
任
:
社
會
工
作
者
應
維
持
專
業
的
信
實
，

對
於
其
他
專
業
人
員
的
不
道
德
行
為
，
必
須
採
取
適
當
的
行
動
予
以
抑

吐
巾
。

十
五
、
應
持
續
充
實
專
業
知
能
，
以
提
昇
服
務
品
質
。

說
明
:

LL 
、
河
﹒

閻
明
社
會
工
作
者
對
專
業
的
責
任
社
會
工
作
者
應
在
專
業
實
務
上
負
侃

起
認
定
、
發
展
與
充
分
運
用
的
責
任
，
依
據
專
業
知
識
與
技
術
，
從
事
叮
叮

專
業
服
務
，
並
不
斷
充
實
自
己
，
以
確
保
並
提
高
專
業
服
務
品
質
。
刊侈

的
小

十
六
、
應
積
極
發
揮
專
業
功
能
，
致
力
提
昇
社
會
工
作
專
業
机

地
位
。

n

月

fdy 

說
明

.. 
闡
明
社
會
工
作
者
對
專
業
的
責
任
:
社
會
工
作
者
應
維
持
專
業
的
誠
信
，

精
鍊
技
能
，
發
揮
專
業
功
能
，
保
護
並
進
而
加
強
專
業
的
尊
嚴
，
對
專

業
的
討
論
和
批
評
應
參
與
並
負
起
責
任
。

十
七
、
應
將
專
業
的
服
務
擴
大
普
及
於
社
會
大
眾
，
造
福
社

(
圓
圓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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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
明

.• 
閻
明
社
會
工
作
者
對
社
會
的
責
任
:
社
會
工
作
者
應
將
專
業
服
務
普
及

於
一
般
社
會
大
眾
，
促
進
專
業
的
充
實
、
擴
展
及
有
效
運
用
於
實
際
措

施
中
。

中華民間
間

說
明.. 

八

閻
明
社
會
工
作
者
對
社
會
的
責
任
﹒
社
會
工
作
者
應
增
進
社
會
的
一
般
吋

/ 

福
利
，
致
力
於
歧
視
的
防
止
與
消
除
，
確
保
人
人
可
公
平
的
獲
得
所
需
年

資
源
、
服
務
和
機
會
，
倡
導
社
會
狀
況
的
改
進
。

閏
月

十
八
、
應
以
負
責
態
度
，
維
護
社
會
正
義
，
改
善
社
會
環
境
，

增
進
整
體
社
會
福
利
。




